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玉人社通〔2011〕 70号

关于修改完善《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州市级统筹管理的意见》（云政发〔2009〕148号）和《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通知）)（云人社发〔2009〕172号）精神，按照《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玉政发 〔2010〕239号）的有关规定，我局制定下发了《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业务管理办法》（玉劳社发〔2010〕182号）。依据《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业务管理办法》（玉劳社发〔2010〕182号）中的部分内容修改完善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取消第九条第一款第l点第4部分跨制度的城镇居民、新农合参保人员缴费年限按每参保缴费3年折算为1年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年限的计算规定。

二、取消第九条第一款第3点关于参保人员提前退休的，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由统筹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的规定。改为按正常退休的程序，由各县区医保中心根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的退休呈报表、登记表、审核表或社会保障局认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金审核表上的参加工作时间为准确认。有中断的，按照“去中间接两头” 计算。单位或退休人员对缴费年限认定有争议的，可向统筹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认定，带认定结果到医保中心办理在职转退休参保变更手续。

三、第八条第十二款：“退休享受免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人员，应划入个人账户的墓本医疗保险费，每月I日凌晨医保中心统一从统筹基金中划出”，改为：“退休享受免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人员，应划入个人账户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每月月末由各县区医保中心统一划入个人账户”。

四、第十七条第五款：“根据中组发〔2002〕13号文件，经中组部审定的1949年10月1日至所在地解放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人员”，月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由现行的5.9%变更为在普通退休人员划个人账户比例的基础上提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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